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確認活動場地是否已恢復原狀

以及無破壞公物等情形

辦理匯款退費流程，預計1至

2週作業時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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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場地配合事項及設備使用請事先與

管理員確認

4. 申請書正本存查 3.

管理活動中心日常運作

提供管理員聯絡方式3.

申請租借完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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退回申請書

查核申請人場地使用情形

財產管理、設備報修及請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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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定期巡查場地設備，若有

損毀應即通知兼管里幹事

依申請書配合開、關門及

場地之清潔維護與保養
2. 告知申請人活動中心使用規定

4. 活動中心管理

查核場地管理員清潔情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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確認申請內容及收據金額是否無誤

，並存留許可使用申請書

1. 1. 填寫退費申請書並提供原

繳費收據及退款帳戶

兼管里幹事

2. 繳回冷氣卡片(或門禁卡)

申請人或單位

區公所審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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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立收據及交付冷氣卡(或門禁卡)1.

活動使用前7天至10天

，以電話或臨櫃等方式

向本所承辦人提出申請

，並確認可租借時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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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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